
申請人

公立

私立

長照財團法人

長照社團法人

申請籌設許可
1.籌設計畫書 6.建築物圖示
2.法人登記或立案
證書影本

7.土地及建物使用權利證明
文件

3.章程影本
8.負責人無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五
條各款規定之切結書正本

4.決議申請附設機
構籌設許可之會議
紀錄 9.負責人無警察刑事紀錄證

明5.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申請附設機
構之核准函影本

審查

核准籌設許可

備齊文
件後90
日內

機構型態
審查
單位

綜合式
衛生局
為主責
窗口

住宿式 衛生局

社區式、
居家式

社會局

審查單位

社會局

申請設立許可
1.主管機關許可籌設
文件

6.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建築物圖示
7.工作人員名冊、證照及其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土地及建物使用權
利證明文件

8.設施、設備之項目

4.建築物使用執照影
本及建築物竣工圖 9.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

保險單影本5.服務規模開放使用
期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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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核准設立許可

實地會勘

審查

提供服務

備齊文
件後30
日內

申請變更

變
更
負
責
人

停業
歇業
復業

擴充或
縮減服
務項目
(或規
模)

開放
使用
服務
規模

遷移

擴充
致變
更機
構類
別

許可

準用籌設

及設立之

規定

實地會勘

審查

備齊文
件後3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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